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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
为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科学开展大鹏新区南澳畔湾花园安置

房第二批次分配工作，充分保障被安置对象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大

鹏新区安置房建设管理办法》规定和新区相关工作要求，参照《大

鹏新区南澳畔湾花园安置房住宅房源分配实施方案》（第一批次），

充分总结第一批次安置房分房经验，结合本批次房源和安置对象

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南澳畔湾花园安置房项目于2018年10月立项（以下简称“项

目”），建设单位为原大鹏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。项目位

于大鹏新区南澳街道水头沙社区，用地面积29282平方米，规定

计容建筑面积79956平方米，其中住宅66286平方米，公配8570

平方米，商业5100平方米，住宅部分共有8栋安置楼宇836套房屋

（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），设计共6种户型（45㎡、60㎡、

75㎡、80㎡、100㎡、120㎡）。

该项目主要用于安置枫木浪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南

澳河综合整治工程、杨梅坑河综合整治工程、大碓涌综合整治工

程、西涌统建用地整备清理、东部海堤重建工程（三期）、大龙

香车水库征转地历史遗留问题等7个重大房屋征拆项目以及历史

遗留原村民未建房户的回迁和安置。项目由新区建筑工务署代建，

目前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，计划于2025年1月移交南澳办事处。

项目区位图、效果图、平面图、户型分布图、技术指标、户型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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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等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区位图



- 3 -

（二）项目立面效果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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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小区景观效果图

说明:效果图非实景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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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俯视效果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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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项目总彩平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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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项目平面户型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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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标准层平面图



- 9 -



- 10 -

（七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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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项目总户型配比

说明:以上户型面积为名义设计户型面积。

三、第一批次分房剩余房源

南澳畔湾花园安置房住宅房源第一批次分房工作已于 2024

年 11 月完成。第一批次共完成分配 363 套住宅，约 3 万平方米。

房源池剩余 169 套，其中 45 平方米户型 39 套、60 平方米户型

45 套、75 平方米户型 5 套、80 平方米户型 9 套、100 平方米户

型 47 套、120 平方米户型 24 套，面积约 1.3 万平方米。

四、分配对象和分配房源

本批次分房对象全部为原村民未建房户，共 27 户，其中南

澳办事处 21 户，大鹏办事处 6 户，总安置需求 12960 平方米。

第一批次分房剩余房源和 8 号楼所有房源作为本批次分房

房源，其中 45 平方米户型 119 套、60 平方米户型 45 套、75 平

方米户型 25 套、80 平方米户型 9 套、100 平方米户型 47 套、120

平方米户型 24 套，共约 1.8 万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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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分配原则

（一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。安置房分配严格按照规定的

程序进行，在现场选房过程中安排公证人员进行监督，并对全程

进行录像存档，确保安置房分配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（二）套餐组合原则。根据南澳畔湾花园安置房房源以及分

配对象可分配安置建筑面积的具体情况，合理设计分房规则，实

现分配对象对不同面积房源安置需求。

（三）平稳有序原则。平稳有序开展分房工作，最大限度避

免产生信访维稳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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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选房规则

四轮选房规则（1+2+3X+2）：第 1 轮选择 1 套大户型（120

或 100 户型）；第 2 轮选择 1 套中户型（80 或 75 户型）和 1 套

小户型（45 户型）；第 3 轮随机抽取 3 套小户型（45 户型）；

第 4 轮选择 2 套小户型（60 或 45 户型）。选房全过程通过智慧

化选房软件实施。

为延续第一批分房整体公平性，本批次每户只能选择一套

100 或 120 平方米大户型。

七、选房顺序

27 户原村民未建房户为一组，每户每轮通过公证摇号的方

式确定一个选房顺序号，按所属轮次的顺序号选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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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差额结算

（一）结算规则

每户选房面积应不超过 480 平方米，由原村民未建房户按项

目建设成本价购买。如实际选房面积小于 480 平方米的，未选房

部分安置指标权益由原村民未建房户书面放弃，不予差额结算；

如因户型组合、建筑误差等客观原因不得不超过 480 平方米，超

出 15 平方米内的部分由原村民未建房户按建设成本价购买，超

出 15 平方米外的部分按市场评估价购买。

（二）结算价格

1.市场评估价

根据《大鹏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关于 01-03 地块建成

使用后安置房价格备案的复函》（深鹏城整〔2019〕225 号），

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安置房市场评估价为 17000 元/平方米。

2.建设成本价

根据《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关于南澳 01-03 地块拆迁安置

房项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（深鹏发财〔2021〕354 号）、《土

地出让金缴费凭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等，并参照坝光、

东涌、下沙等安置房成本价计算方式，结合南澳畔湾花园建设成

本等情况，核算项目收取成本价为 5800 元/平方米。

两种结算价格与第一批次保持一致。

九、工作流程

为保证本次房源分配工作顺利推进，结合房源分配系统的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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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流程，按照前期工作、分配实施、后续工作等三个阶段，组织

开展本次房源分配工作。

（一）前期工作阶段

1.信息录入与核查

梳理分配对象及房源信息，严格检查录入数据和实际数据是

否一致，确保信息无误。

2.方案制定

根据本次房源需求计划及可分配房源情况，编制房源分配实

施方案，并在提请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前，

在大鹏新区政府在线网站、办事处、社区工作站及项目现场予以

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有异议的，由南

澳办事处负责处理。房源分配实施方案经新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

备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开展安置房的具体分配工作。

3.政策宣讲及模拟选房

组织各社区开展分房业务培训，组织分配对象分批开展政策

宣讲，使社区工作人员及分配对象充分了解分房原则及流程，开

展智慧分房软件预选测试，确保各面积区间户型组合适配，分房

流程有序高效。

4.发布分房通告及通知

在大鹏新区政府在线网站发布分房通告，通告时间不少于

15 个工作日。通过电话通知、书面函件等渠道发布房源分配通

知，告知分配对象及时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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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房源申报

符合分配方案规定条件的原村民未建房户根据公告及通知

的时间和地点，携带相关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相关资料并进行申

报。

6.审核

根据申报的资料确定参加房源分配的分配对象，核查相关申

报资料，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方可确认其分配资格，并建立分配

对象档案。

7.选房顺序名单确认

结合分配对象申报情况，确定分配对象选房名单与顺序，同

时将选房顺序名单在大鹏新区政府在线、办事处、社区工作站及

项目现场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内有

异议的，由南澳办事处负责核查及处理。

8.组织参观毛坯房活动

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正式分房前择机组织分配对象现场参观

毛坯房活动。

（二）分配实施阶段

根据确定的选房顺序通知分配对象带齐本人身份证明材料、

委托书等相关材料分批次在预定时间前往选房现场进行选房。

1.现场签到及资格审核

（1）现场签到。分配对象按通知的预定时间准时到达选房

现场并签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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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资格审核。分配对象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材料等相关

资料到场选房。本人无法参加现场选房需委托他人代为选房的，

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材料等资料到指定

地点进行选房。涉及继承的，需提前办理继承公证或持有法院、

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，由继承人携带相关资料参与选房。

2.等候叫号。分配对象按照现场指引到候选区等待叫号。

3.正式选房。每一轮次现场选房时间均为 5 分钟。

若选房人未按指定时间到达选房现场导致现场叫号时未到

达选房区的，视为放弃本轮次选房顺序排位，由该选房人后一排

位的选房人选房；如该选房人在本轮次选房结束前到场的，可在

本轮次所有人选完后补选；如本轮次选房未到场但本批次选房到

场的，不可在正实施的轮次补选，可在本批次所有人选房完成后

补选；多名选房人未及时到场的处理原则同上，补选顺序按实际

到场先后顺序确定；选房人在本批次选房结束前仍未到场的，视

为放弃本批次选房。

4.签署选房确认书

分配对象确认选房结果后，现场签署《选房确认书》（一式

两份）。分配对象放弃部分或全部选房结果，视为放弃选房，现

场签署《放弃选房承诺书》。

（三）后续工作阶段

1.分配结果公示

选房结果在大鹏新区政府在线网站、办事处、社区工作站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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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现场予以公示，公示期间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对

选房结果有异议的，由南澳办事处负责核查及处理。

2.差额结算

开展房源分配后的面积差额结算工作，确定分配对象应缴金

额，同时通知分配对象至指定地点领取结算通知书，办理付清房

款等相关手续。分配对象应在接到办事处电话、短信或书面通知

后 30 个工作日内付清应缴金额。如分配对象逾期未办理结算手

续，办事处有权不予办理入伙手续并作废已选所有房源。

3.签订《购买合同书》

开展签订《购买合同书》具体工作。分配对象应按规定付清

应缴金额并在接到办事处电话、短信或书面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

执结算通知书、缴款回执单、身份证原件，签订《购买合同书》。

4.办理入伙事宜

差额结算期限届满后，给予手续完善的分配对象统一核发入

伙通知书。

以上工作流程与第一批次分房保持一致。

十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分配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取消当次选房结果：

1.扰乱现场工作秩序、妨碍房源分配工作正常进行的；

2.选房程序已经完成，但拒绝接受选房结果的；

3.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差额价款结算的。

（二）分配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不予办理入伙手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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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收到结算通知书 30 个工作日内未办理差额结算手续的，

但因项目结算价未明确的除外；

2.未签订《购买合同书》的；

3.其他不宜办理入伙手续的情形。

（三）分配对象不就已放弃的房源购买指标权益向政府主张

任何补偿或提出任何诉求。

（四）分配对象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房屋分配，

或者重复获取房屋分配，经办事处会同大鹏新区相关主管部门查

实的，由相关部门责令退回已取得房屋，同时按照此地区同类型

的普通商品住房的市场租赁指导价向分配对象追收自办事处通

知领取入伙通知书之日以后的租金。

（五）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

政策办理。

（六）本方案由南澳办事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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